
 

Mastercard® 独家 - #HelloHappy  

 

活动期  

丰隆银行有限公司 (“HLB”) “Mastercard® 独家 - #HelloHappy” (“活动”) 将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 00:00:00 ( 马来

西亚时间凌晨 12:00 ) 开始，直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 23:59:59 ( 马来西亚时间夜晚 11:59 ) 结束 (“活动期”), 除非另

行通知。 

 

条款与条件 

以下所列出的条款与条件将用于此活动（“条款与条件”）。 

 

参与资格  

1. 本活动开放给在以下第 2 条例中未被排除参加活动的 HLB Mastercard® 信用卡 (“HLB 卡”) 的全新或现有的主

卡持卡人 (“持卡人”)。 

为免产生异议，新的 HLB 卡的主卡持卡人是指在活动之前不曾拥有任何 HLB 卡但已在此活动期间申请了 HLB

卡，并获得批准的客户。 

  

2. 以下所列明的人士 不能 参与此活动: 

a) 在马来西亚境外所发行的 HLB 卡持卡人;  

b) 持卡人不再持有任何有效的 HLB 卡和/或信用卡账户尚拖欠款额; 

c) 持卡人在活动期间之前，期间或之后涉嫌或实施与 HLB 或丰隆回教银行有限公司 （“HLISB”） 

     授权的各种设施上的任何欺诈，非法或不当行为，或已被宣告或遭受破产诉讼的持卡人。  

 

活动机制 

3. 持卡人将有资格享有以下优惠（以下统称“优惠”），但须符合以下标准规定的的要求（“合格持卡人”）： 

 

(a) 0％利息 18 个月分期付款计划 (“IPP”) (“优惠 1”) 

(i) 通过使用 HLB 卡在本地和/或海外进行单笔交易，包括网上交易（“合格交易”）的至少 RM500 零售消

费（以下第 4 条例所定义）的合格持卡人将有资格把合格交易转换成 0％利息分期付款计划。如下图

所示。 

图表: 

合格交易 

数额 

分期付款计划数额 

(18 个月) 

RM360 不符合资格 

RM900 每月 RM50 (RM900 ÷ 18 个月) 

RM36,000 每月 RM2,000 (RM36,000 ÷ 18 个月) 

 

(ii) 在境外以外币进行的合格交易在转换为 IPP 之前必须根据由 HLB 确定的兑换率转换为马来西亚令吉

（RM）。 

(iii) 合格交易必须过账至合格持卡人的 HLB 卡户口。 



 

(iv) 要享有优惠 1，符合条件的持卡人（非马来西亚合格持卡人）必须在在执行合资格交易后的 3 天内或

在下一个报表日期 5 天前按照以下格式发送一（1）则短信至 66600（“指定号码”）（简称“SMS 注册

/注册”）或致电丰隆联络中心（“HLCC”），电话号码为 03-76268899，如果不符合要求，合格持卡人

无权享有优惠 1，任何有关上诉恕将不受理。  

 

指定号码的 SMS 短信格式: 

IIP <空格> 12 位数的新身份证号码<空格>信用卡最后 6 位数字<空格> 按收据上数额 

 

(例子. IIP 810101105010 654321 670.80) 

 

任何有关 SMS 注册/通话费用应由合格持卡人承担各自的电信公司所征收的费用， HLB 不会对

SMS 传输延误/呼叫请求转换 IPP 的不成功负责。 

 

(v) 合格持卡人应负责:  

a. 检查并确保他们各自的电信服务提供商（“电信公司”）能够支持将 SMS 发送到本活动指定

的号码; 

b. 向其电信公司支付在活动期间发送至指定号码的每则短信/致电 HLCC 所征收的标准费用。 

目前，能够支持将  SMS 发送到指定号码的电信公司是  Celcom，Maxis，Digi 以及 

uMobile。 如果合格持卡人的电信公司不能支持向指定号码发送任何短信，或者合格持卡人

因任何原因无法联系上HLCC，HLB概不负责或承担任何责任; 以及  

(vi) 确保发送至指定号码的短信注册中的详细信息是准确完整的，并按照上述第 3（a）（iv）条款所规定

的指定格式以及时间范围，否则合格持卡人将无法享有优惠 1 

(vii) 合格持卡人须全额支付每月分期付款 IPP 以及信用卡余额（如有）的 5％最低月付款。如果 HLB 未

能在每月的卡报表到期日前收到这笔规定的全额付款，根据 HLB 持卡人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则当时

的财务费用和滞纳金，以及最低的 5％付款将会加在每月分期付款额中。  

(viii) 忠诚计划（例如：奖励积分和/或现金回扣）将不会因与优惠 1 有关的交易而获奖励。 

 

(b) 境外消费奖励：8％无限现金回扣 (“优惠 2”) 

(i) 持以 HLB 卡在马来西亚境外的零售店/面对面交易（“符合以下第 4 条例”）以外币进行销售（“合格海

外消费”）的合格持卡人有资格享有 8％现金回扣（“现金回扣”），须根据下表并符合每个日历月所规

定的最低合格境外消费： 

 

日历月 时期 
最低累计合格 

境外消费额 

根据最低累计合格 

境外消费的现金回扣 

2018 

二月份 

2018 年 2 月 14 日 

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RM250 RM20 



 

日历月 时期 
最低累计合格 

境外消费额 

根据最低累计合格 

境外消费的现金回扣 

2018 

三月份 

2018 年 3 月 1 日 

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RM500 RM40 

2018 

四月份 

2018 年 4 月 1 日 

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RM500 RM40 

2018 

五月份 

 2018 年 5 月 1 日 

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 

RM500 RM40 

2018 

六月份 

2018 年 6 月 1 日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RM500 RM40 

     尽管以下第 4 条例中规定了“零售消费”的定义，优惠 2 的零售消费应排除网上购买交易。 

 

(ii) 为免产生异议，以下交易将不被视为合格的境外消费:  

a)  通过网上/互联网购买（即使交易是用外币）； 

b)  所有自动取款机（“ATM”）提取的现款； 

c)  所有国内零售交易； 

d) 委付款项例如自动计费； 

e) 财务费用与收费，如信用卡年费和政府税；以及 

f) 使用马来西亚令吉（RM）进行动态货币转换  

(iii) 活动期间按日历月计算的同一账户的主要和附属持卡人的累积合格境外消费将合计入合格境外消费。  

(iv) 追踪合格境外消费将以消费的日期为基准，并按马来西亚时间的日历月及整个活动期间于 HLB 系统

成交，而 HLB 保留绝对的斟酌权决定合格境外消费的权利。 

(v) 合格持卡人使用 HLB 卡并以外币来支付的合格境外消费总额将获得该现金回扣，现金回扣将以马来

西亚令吉（RM）支付。  

(vi) 以外币进行交易的合格境外消费将依据 HLB 所规定的兑换率转换成 RM 计算。 

(vii) 现金回扣将在每个日历月的最后一天计算那个月份的合格消费总额，前一个月的累计额将不被计算在

内。  

(viii) 现金回扣将在每个日历月结束后的六（6）个星期内按月份记入合格持卡人的账户。如果在活动期结

束后 60 天内没有收到现金回扣，合格持卡人有义务通知 HLB，否则合格持卡人将被视为已收到现金

回扣。任何上诉或支付现金回扣的要求恕将不受理。  

(ix) 对于合格海外消费的延迟发布和/或现金回扣，HLB 一律无需负责。 

 

4. “零售消费”是指在销售点/面对面和网上零售点的任何零售消费，但不包括以下： 

a) 所有自动取款机（“ATM”）提取的现款 ; 

b) 组合产品，例如 Balance Transfer, Call-For-Cash, Call-For-Cash Plus and Flexi Payment Plan ; 

c) 退款，有争议，不成功，颠倒，未经授权，欺诈或非法交易; 以及 

d) HLB 实施的任何形式的服务或杂项费用，包括财务费用和信用卡年费，滞纳金和政府服务税等费用。 



 

5. 任何因为 Mastercard® 国际公司、商户机构、邮政或任何一方导致销售交易传输失败或延误进而使合格持卡

人在本次活动中失去/影响参与资格，HLB 一律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条例  

6. 通过参与此活动，合格持卡人理解并同意如下： 

a) 合格持卡人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接受此条件与规则以及在 HLB 网站上的 HLB 持卡人协议的一般条款与条

件的约束； 

b) 在此活动期间，HLB 系统所获得的马来西亚境内外所有的交易记录都属于准确与最终的； 

c) 丰隆银行在此活动及竞赛的所有事宜拥有最终决定权，对所有合格持卡人均具约束力。一切上诉和/或相关

的信件将不会受理; 

d) 现金回扣不可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不可协商，不可兑换现金或以其他形式替代; 

e) 定期浏览 HLB 的网站，查看条款与条件，并确保随时更新条款与条件的任何修改或变动;   

f) 同意在 HLB 网站发布或展示其姓名，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以隐蔽形式）和/或照片; 

g) 条款与细则，HLB 持卡人协议中的一般条款与条件应与整个协议一并阅读，如果这些条款与协议存在差

异，则 HLB 的一般条款与条件中的持卡人协议、以及本文中的特定条款及细将以该差异为准。   

 

7. HLB 保留权利予: 

a) 基于任何理由，HLB可独自决定/认为合格持卡人是否适合参与此活动和/或获得分期付款计划IPP和/或现金

回扣，从而取消任何持卡人的参与资格 ;  

b) 确认符合“零售消费”定义的交易 ； 

c) 在不符合本协议条款以及HLB持卡人协议的情况下，充公该现金回扣;  

d) 在HLB网站上发布或以其他HLB认为合适可行的方式向合格持卡人事先通知， 并有绝对酌情权修改和/或以

同等价值的奖品替换现金回扣；以及  

e) 增加、删除或修改全部或部分条款与条件，或在达到最大现金回扣数量后终止此项活动或者以绝对酌情权

的方式在HLB网站上发布或以HLB认为合适可行的方式事先向合格持卡人通知有关添加，删除或修改条款

与条件或终止此活动。 

 

8. 任何因为卡联营公司、商户机构、邮政或任何一方导致销售交易传输失败或延误进而使合格持卡人在本次活动

中失去/影响参与资格，HLB 一律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9. 在颁发现金回扣的期间，合格持卡人的 HLB 卡账户必须是有效/活跃的，保持信誉良好，并且不得违反本活动

和/或 HLB 持卡人协议的任何条款和条件。  

 

10. 本条款和条件受马来西亚法律管辖并依据马来西亚法律解读，合格持卡人同意接受马来西亚法院的专属管辖。 

 

11. 条款与细则，HLB 持卡人协议中的一般条款与条件应与整个协议一并阅读，如果这些条款与协议存在差异，

则 HLB 的一般条款与条件中的持卡人协议、以及本文中的特定条款及细将以该差异为准。  

 

12. 文中提及性别的词汇包括所有其他性别；表示单数的词汇包括复数，反之亦然。 


